内江市市中区永安镇人民政府
关于公开招聘农村敬老院管护人员的公告
为做好2025年永安镇敬老院空缺岗位人员的招聘工作，现就具体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招聘计划
敬老院管护人员1名；
二、报名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
1.政治素质。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态度坚决，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、法律、法规，在同等条件下，党员可优先聘用。
2.思想素质。热爱养老事业，品行端正，作风正派，处事公道，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。
3.身体素质。身体健康，体检合格，能正常履行招聘岗位职责。
4.文化素质。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。
5.年龄要求。首次聘用人员年龄，男性原则上不超过55周岁，女性原则上不超过50周岁。
6.业务素质。能独立完成岗位工作事项，妥善处理敬老院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。
7.符合具体工作岗位的其他条件。
（二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聘用：

1.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被开除公职的；
2.有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的；
3.尚未解除党纪、政纪处分的；
4.涉嫌涉黑涉恶问题未查清、疑点未排除的；
5.道德品行低劣、在群众中影响较坏的；
6.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聘用的其他情形。
三、招聘方式

由永安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。按照发布招聘公告、报名、资格审查、面试考核、体检、公示和签订劳动合同等程序进行。
四、报名须知

1.符合条件的人员需在10月10日—10月16日（工作日上午9:00-12:00，下午13:30-17:00）到永安镇社会事务办公室（便民服务中心）报名，不得代报。
2.报名人员现场填报《报名表》，同时携本人身份证（或户籍证明）及复印件、毕业证及复印件和近期免冠小一寸彩色照片1张。
五、聘用及薪资待遇

拟聘用人员公示合格后，根据岗位实际由永安镇社事办办理聘用手续进行统筹安排，工资待遇以上级民政部门文件执行。
